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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人(1): 人的被造【02/06/2005】 
 

I. 人的起源 

1. 進化論: 人與其他生物都是自然進化而來。 

2. 創造論: 神用泥土造人。「亞當」有「泥土」的意思(創 2:7)。神把人從一切受

造物之中分別出來，為要與人有特別的關係。 

 

II. 人的本質 

1. 屬物質的部分: 

A. 禁慾主義對身體的看法: 身體是靈魂的監獄，屬物質的都是邪惡的。身

體必須被嚴格的管轄，好叫靈魂得益處。奧古斯丁認為性行為是屬於

罪。但聖經公開的讚揚夫妻之間的愛慕，包括了愛戀對方的身體(雅歌

4:1-10)；耶穌常憐憫群眾肉身上的需要(可 6:34-44)；基督道成肉身為要

拯救世人(約 1:14, 來 10:5-7)。基本上，聖經不同意人的身體為可棄的。 

B. 享樂主義對身體的看法: 道德的最高準則是快樂，追求肉體的歡樂是合

理的。所以我們應當滿足我們感官上的享樂。哥林多教會也被這種思想

影響，就有人陷入性不道德的罪當中(林前 6:15-16)。 

C. 聖經對身體的看法: 身體是聖靈的殿，神要使用我們的身體來榮耀祂的

名。我們活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裡，就需要用我們的身體來參與(林前

6:19-20)。我們的身體是因為罪的緣故，而產生了在道德與生命上的敗

壞。但我們的身體不是我們要對付的仇敵，也不是我們要取悅的主人。

我們不需要在正當的、合神心意的身體享樂帶著罪惡感(傳道書 9:7-10)，

也當攻克己身，免得我們過份的放縱(林前 6:12-13)。 

2. 屬非物質的部分: 

A. 按著神的形像被造: 聖經說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(創 1:26-27)。這表示我們

與其他的受造之物不同。當神造人時，祂把一口靈氣吹進人的肉體，使

他「活」了起來(成了有靈的活人，創 2:7)。 

B. 人有「神的形像」就是人好像神，或是代表神。也就是說，人性中具有

「神的屬性」，例如靈性，知識，智慧，創造，信實，慈愛，公義(道

德)，耐性，理性，忌邪，忿怒，自由，權能，完美(追求永恆)，美麗，

榮耀等等。當人犯罪後，人的罪已經把這些形像扭曲了。換句話說，人

性的每一個成層面都被罪污染。 

C. 然而在相信基督之時，我們重新被造，一個新的、恢復原有「神的形

像」的生命，在我們舊的生命裡誕生(林後 5:17)。經過在基督裡的生命

的操練，(藉著神的話，禱告，和教會生活)，當基督再來時，我們的生

命像主基督(林後 3:18)，到那時，我們這個重新被造的生命達到完全，

甚至超越了亞當墮落之前的生命。 

D. 有些人認為人的非物質的部分還可以分為靈與魂。靈是與神交流的部

分，最為種要。另一部分是魂，指人的理性、意志、知識、及情感，受

人的靈影響。但聖經裡並未強調兩者完全不同，甚至兩個名詞交互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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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過分強調靈與魂的不同，容易產生反知識的信仰生活，輕忽神學的

重要，輕忽社會文化的價值和責任，甚至於在教會裡產生異端和極端。 

3. 人與其他受造物不同的基礎: 

A. 位格: 我們有理性，情感及意志，自我存在的意識。 

B. 道德: 我們的內心有是非之明，而我們對神也有道德的責任。 

C. 靈性: 在所有生物中，只有人才有靈，能與神交流。 

 

III. 道德性的活物 

1. 對神的道德責任(與神的關係): 神按著自己的旨意，為自己的榮耀創造人(賽 43:7;

啟 4:11)，並與人建立愛的關係(約 3:16)。所以人活著終極的目的是榮耀神。除

此 之 外 ， 神 造 人 後 ， 把 管 理 萬 物 的 責 任 托 付 人 ， 所 以 人 對 神 有 責 任 ( 創

1:26;2:15)。神同時也對人作出道德的要求，要人遵守祂的旨命(創 2:16-17)。每

個人在這一生中所作的事，將來必在神面前交帳(啟 20:12)。 

2. 對他人的道德責任(與人的關係): 神造亞當時，看他獨居不好，所以造夏娃為他

的伴侶，說明了人是群體的生物(創 2:18)。我們與世上的每個人都有同一的血

緣，因我們有同一的創造主，神是我們共同的“父親”(徒 17:26-28)。在基督

裡，信徒享受更深一層的關係，以基督為長兄，凡行神旨意的人都是神的兒女

(太 12:49-50)。神命定不可殺人，因人的生命是尊貴的(創 9:6)。所以我們有責任

尊重他人的生命。神問該隱他的弟弟亞伯在那裡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有守望的

責任(創 4:9)。 

3. 對大自然的道德責任(與大自然的關係): 神造人後，把管理萬物的責任託付人，

所以人有責任治理這世界(創 1:26; 2:15)，而非佔有、濫用或破壞。藉著神給我

們創造力，人類有責任在文化、和科學上，按神的旨意，追求突破更新。 

4. 對自己的道德責任(與自己的關係):神造我們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並賜我們榮耀尊

貴為冠冕，說明人比畜生走獸更寶貴(詩 8:5)。基督徒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我們

有責任保護管理(林前 6:19)。我們也必須建立我們的心智與靈魂，照神所祝福

和指示的，來發展我們的潛能，站在各人的本位上，對自己履行完全的責任。 
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 

• 基督徒的靈修(讀經禱告)，是靈的活動，還是魂的活動？ 

• 基督徒可不可以有像看電影、跳舞、去酒吧的娛樂休閒活動？ 

• 基督徒參與社會關懷活動時，要不要趁機把福音傳給那些被關懷的人？ 

 

 

本週作業： 

• 複習今天上課材料「認識人 (1): 人的被造」，和查閱其相關經文(如果還沒有複習完) 

• 閱讀「救贖之神」第 2 章的 20-25 頁，和第 3 章 

• 預習下週上課材料「認識人(2): 人的墮落」 

 


